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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 2010 年总和生育率的再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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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2010 年中国第六次人口普查再度得到了极低生育率，引发了很多研究的重新估计和讨

论，似乎重复着 10 年前的争论。直接使用人口普查数据、使用调整的人口普查数据、使用其他来源的数

据的研究得到的估计结果依然存在较大差异。文章使用人口普查中提供的两项生育数据，即妇女的曾生

子女数和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状况数据，应用 Brass 提出的生育率间接估计 P /F 比值方法，对中国 2010 年

的总和生育率进行了间接估计，得到的结果为 1． 66。对于 P /F 比值，在 20 ～24 岁至 35 ～39 岁年龄组上

都保持着较为平稳一致的值，即为 1． 4 左右。这表明在过去的 15 年里，中国的生育水平一直变化平稳，

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降趋势。文章还对使用这种间接估计方法所得结果的准确性的可能影响因素进行

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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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nsus data quality and reestimating China's fertility，reaching substantially controversial results and highly
different estimates． This paper provides an indirect estimation of China's 2010 fertility using two types of 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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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直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为 1． 18，和 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的结果

( 1． 22) 十分类似，是世界各国中最低的①。虽然多数学者认为这样的生育水平是明显偏低的，但是对

偏低的程度存在很大的认识差异。尽管国家统计局公布的 2010 年普查数据的漏报率大大低于 2000
年普查数据的漏报率，但是我们并没有充分理由认为 2010 年普查开展时的社会环境和普查的登记办

法，能够使得 2010 年普查质量比 2000 年普查更好( 杨凡、赵梦晗，2013) 。
10 年后对中国生育水平的争论几乎重复着 10 年前的争论。一方面，多数学者认为如此低的生育

水平不可信，但是学者们对生育水平的重新估计存在很大差异，有的认为在 1． 5 以下，有的认为可能

会达到 1． 75; 另一方面，学者们的认识格局也没有改变，五普时是怎样的观点，到六普时还是怎样的观

点。而且都分别由各自的进一步的证据所支持和强化。这与学者们不同的认识逻辑、使用不同的数

据和方法等情况是相一致的。这是非常正常的，也是推动学术研究所必要的。从科学和求真的角度

看，不同的、甚至是针锋相对的探索和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后，无论从普查数据，还是其他来源的数据 ( 例如，教育数据和公安数

据) ，都使得估计 2000 年的生育水平具有更充分和准确的数据。现在看来，无论使用什么数据和方

法，2000 年的生育率不会低于 1． 5。即使接近 1． 7，仍然是很低的生育率。一些学者似乎认为 1． 7 是

很高的生育率，但是在全球的视野中，在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下，1． 7 的生育率已经是很低的生育率。
在上面所述的 2010 年普查和 2000 年普查得到的生育率类似，且从社会环境和普查登记办法看都没

有支持 2010 年普查数据质量比 2000 年普查更好的证据的情况下，我们也有理由认为 2010 年普查的

生育率不会低于 1． 5。
本文的研究目的是提供一种对 2010 年中国生育率的重新估计。六普数据公布后学界对生育水

平的估计和争论，实际上是对 2000 年以来的生育水平的研究，并没有对 2010 年的生育水平提供具体

的估计。因数据的原因，对 2010 年的生育水平的估计非常困难。本文使用一种比较简单但是经典的

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对 2010 年中国的生育水平进行估计。

2 文献回顾

类似于利用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对 1990 年代生育率进行估计和争论，利用 2010 年人口普查数

据对过去 10 年生育率的估计和争论也很热烈。因学者们使用不同的数据和方法，结论不尽一致，甚

至存在很大分歧。概括起来，有三类不同的研究。第一类是直接利用普查数据进行的估计，或多或少

隐含着普查数据可信、准确的假设。这类研究得到的结果是最低的，总和生育率不超过 1． 5。例如，郭

志刚( 2011) 利用各次人口普查数据，通过“打靶”对 1990 ～ 2010 年我国的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研究

表明，中国生育率在 1990 年代初有急剧下降，1996 ～ 2003 年的总和生育率仅为 1． 4，近年来略有回升，

也仅为 1． 5 左右。而郝娟、邱长溶( 2011) 根据历年统计年鉴，直接采用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进行计

算，得出 2000 ～ 2010 年我国的总和生育率一直没有超过政策生育率 1． 47，在 1． 22 ～ 1． 47 之间波动，

处于 1． 5 以下的很低生育率水平。朱勤( 2012) 以 2010 年 0 ～ 9 岁人口数作为靶标，反复模拟推算，重

建我国 2000 ～ 2010 年的生育水平，结果为 2001 ～ 2010 年历年总和生育率在 1． 3 ～ 1． 5 之间，平均的总

和生育率为 1． 48。并认为基于 2000 年普查漏报而导致的对我国生育水平低估的情况并不存在，并且

我国处于 1． 5 以下的低生育水平的情况已经存在了至少 10 年。

①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中提供的生育率，如果按照 5 岁年龄组生育率之和计算是 1． 181，而如果按照 1 岁年

龄组生育率之和计算则是 1． 188。根据美国人口咨询局 2014 年世界人口数据表，2013 年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是葡

萄牙、新加坡、韩国、波兰等，总和生育率为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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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研究在利用普查数据估计生育水平时，对普查数据质量提出质疑，并进行调整估计。这类

研究中，不同学者的调整和估计存在较大差别。崔红艳、许岚、李睿( 2013) 对 2010 年普查的数据质量

进行了全面评估，也对 2000 ～ 2010 年的生育水平进行了估计。他们通过比较普查长短表出生人数和

总人口的抽样比，得到登记的出生人口偏低的结论，由此推算的 2010 年总和生育率应为 1． 42; 又根据

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公布的出生人数和 2010 年人口普查的出生数据，测算漏报人数，得到调整后

的 2010 年总和生育率为 1． 5; 而直接根据历年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推算得到我国 2000 ～ 2010 年的总和

生育率应该在 1． 50 ～ 1． 64 之间。王金营、戈艳霞( 2013) 基于各次人口普查数据的对比，通过对 2010
年普查少年儿童人口进行漏报回填，并且考虑育龄妇女重报和抽样偏误等问题，对数据进行调整，得

到 2001 ～ 2010 年的总和生育率的估计值为 1． 5 ～ 1． 6 左右。如果考虑到 2010 年普查更高的漏报影

响，2001 ～ 2010 年期间我国妇女总和生育率最高值可能会达到 1． 75，而低值应该在 1． 45 左右。李汉

东、李流( 2012) 以 2000 年人口普查分城乡、分性别、分年龄的人口数据作为基期数据，以 Leslie 矩阵

的离散动态人口预测模型作为基本模型，分别调整其中各项参数以对 2000 ～ 2010 年间的生育水平进

行估算。结果发现，官方公布的数据存在内部不一致，自相矛盾。其结论认为，21 世纪前 10 年我国的

平均总和生育率为 1． 57 左右。
第三类研究中，针对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存在的问题，利用教育数据、公安数据等其他系统

的数据，校对、调整普查数据，进而估计生育水平。杨凡和赵梦晗的研究( 2013) 对普查数据、教育数据

和公安数据的特点进行了分析。她们认为可以从“五普”数据的问题中预见到“六普”数据问题的端

倪，因为 10 年以来，导致瞒报、漏报的原因都没有出现任何缓解的迹象。2010 年第六次人口普查的低

年龄组也很可能面临漏报问题。对教育数据的分析发现，教育数据质量具有稳定性、准确性等特点，

数据质量总体较高，但是要用以估计当前生育率可能在时效性方面存在一些局限。而公安数据虽然

在个别年龄组上的质量存在着差别，但总体来说近些年的数据质量较好。于是她们使用教育数据和

公安数据的结合、根据公安数据直接计算和根据公安数据登记率计算三种方法，估算得到 2000 年以

来我国的总和生育率的下限大概处于 1． 5 ～ 1． 63。她们根据公安数据中不完整的 5 岁组登记人口数

所计算的 2007 年生育水平就已经达到了 1． 55，生育水平不可能更低了。2000 年以来我国生育水平

处于 1． 6 ～ 1． 7 左右。
由于利用其他来源的数据对普查数据的调整和对生育水平的估计往往明显高于基于普查数据的

结果，有的学者也提出了怀疑的观点。张广宇、原新( 2004) 认为没有足够证据证明中国的普查和抽样

调查存在大规模的出生漏报，他们认为出生漏报情况有可能被高估，而计算出的低生育率可能是因为

实际生育水平确实已大大降低所致。郭志刚( 2010a) 也指出，我国的出生漏报以及低生育率被严重高

估; 研究者们应该更多地相信普查等由实地调查得到的数据，不要过分依赖主观判断。他认为以往人

口估计和预测严重失误，高估了生育水平、人口增长等而低估了人口老龄化程度( 郭志刚，2011 ) 。蔡

泳( 2009) 、郭志刚( 2010b) 对教育数据的质量也提出了质疑，主要是教育数据可能存在的基于“两免

一补”政策，利益相关者为了多获得资金而虚报、多报人数的问题。教育统计本身也不再纯净，不能作

为估计生育水平的“黄金”标准。
本文作者近期的一项研究( 陈卫，2014) 利用不同的数据来源分别估算了中国 2000 ～ 2010 年的生

育水平。对于 2005 ～ 2009 年的总和生育率，按照六普 1 ～ 5 岁人口数直接推算的结果为 1． 49 ～ 1． 53，

按照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出生人数推算的结果为 1． 50 ～ 1． 58，这两者比较接近。按照六普 10 ～ 20 岁和

五普 0 ～ 10 岁人口的一致性检验估算的五普漏报率( 10． 0% ) 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 1． 65 ～ 1． 69，按照

公安部的户籍数据估算的五普漏报率( 7． 4% ) 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 1． 65 ～ 1． 68，这两者也比较接近。
而按照教育数据估算的五普漏报率( 15． 8% ) 推算的总和生育率为 1． 76 ～ 1． 80，是最高的。从基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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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不同数据来源的差异较大的估计来判断，中国目前的生育率下限在 1． 5，上限在 1． 8，而 1． 65 左右是

最可能的生育率水平。在这项研究中，因受普查低龄人口数据和估计方法的影响，2010 年的生育率出

现突降。本文将使用生育率间接估计方法对 2010 年的生育率进行重新估计。

3 数据与方法

如上所述，以往研究对生育水平估计所使用的数据往往有两类。一类是普查数据，即利用普查数

据本身，无论是普查的低年龄组人口数据，还是利用后一次普查高年龄组人口数据对前一次普查的低

年龄组数据进行的调整，对两次普查间的生育水平进行估计。另一类是别的来源的数据，主要是教育

数据和公安数据。使用这些数据的学者( 陈卫，2009; 杨凡、赵梦晗，2013 ) 认为，无论是国家统计局的

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还是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生育率调查数据或生育统计数据，都是“系统内”的

数据，存在一致性的误差，用这些数据之间的比较、调整，不能克服“系统内”数据误差的缺陷。尽管具

有很强的内部一致性，但是很难得到使人信服的估计。因此，他们就寻求别的来源的数据，跳出“系统

内”，走向别的系统，例如教育系统或公安系统，通过不同系统的数据之间的对比，来调整“系统内”的

结果。
在各系统的人口登记都完整、准确的条件下，各系统的登记结果应该很一致。但是实际结果却是

有很大差别。比如较低年龄的同队列人口，在人口普查中应该是最完整的、规模最大的，而教育系统

登记的小学生在校人数或公安系统的户籍统计数据应该略小。老年年龄组人口数也应该是人口普查

的规模最大，但实际上户籍统计数据反而更大。因此，不同系统的数据似乎都存在自身的一些缺陷。
从理论上讲，用别的系统的数据来对比、调整人口系统的数据是合理的; 但是由于别的系统的数据也

存在缺陷，这样的比较、调整又是不够科学的。于是，有的研究试图证明别的来源的数据更准确，存在

的缺陷更少。他们的理论分析和从局部地区的调查中获得的证据，都表明教育数据或公安数据的准

确性更高，因而可以使用这些数据对人口系统的数据进行调整( 翟振武、陈卫，2007; 陈卫，2009; 杨凡、
赵梦晗，2013) 。

本文将回到“系统内”，就只使用人口普查数据，进行 2010 年生育率的估计。以往使用普查数据

的研究，往往使用普查数据中的低年龄人口结构数据。本研究使用普查中获得的生育方面的数据，包

括妇女的曾生子女数信息和 2010 年的时期生育率信息。而普查中的妇女曾生子女数信息对于估计

时期生育率很有参考价值，但是在研究中很少被使用。
中国 1982 ～ 2010 年的四次人口普查都可以获得这两种生育方面的数据，它们实际上就是我们所

说的队列生育率和时期生育率。队列生育率就是曾生子女数，国家统计局出版的普查数据汇编中提

供了妇女按年龄的曾生子女数和平均曾生子女数。时期生育率就是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状况，普查数

据汇编中也提供了妇女分年龄的生育人数和分年龄生育率。各年龄的平均曾生子女数是各年龄队列

妇女从生育期开始至普查时间为止的生育经历，对于生育期已经结束的妇女，就是她们的终身生育

率。对于时期生育率，如果由低年龄往高年龄累加，就得到各年龄的累计生育率，并最终得到总和生

育率。总和生育率是一个假定队列的终身生育率，也就是这个假定队列如果按照普查前一年的分年

龄生育率度过一生的话所实现的终身生育率。各个年龄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和累计生育率，在形式上

非常类似，可以通过相互对比，进行一致性检验。
如果生育率( 包括生育水平和生育模式) 长期稳定不变，那么妇女各个年龄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和

相应年龄的累计生育率，或终身生育率和总和生育率，应该完全相等。即使生育率发生下降，这两项

指标在较年轻年龄组上也应该比较一致。一般情况下，曾生子女数在低年龄组申报会比较准确，在高

年龄组因孩子死亡或离家等原因可能会有漏报。而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状况，可能会因申报的时间间

隔而发生错漏，或像在中国会出现普遍漏报。对比曾生子女数和时期生育率，可以提供对时期生育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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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种检验。一般来说，对比 35 岁或 30 岁以下妇女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和时期生育率，可以检验进而

调整时期生育率水平。
英国人口学家 William Brass 在上世纪 60 年代提出了一种用 P /F 比值来调整、估计时期生育率的

方法，即利用曾生子女数中所反映的生育水平，来调整时期生育率( Brass，1967; United Nations，1983) 。
该方法的思路非常简单，逻辑非常清晰，理解和应用起来也较为容易。概括起来，妇女各年龄的平均

曾生子女数( P( i) ) 和与此相匹配的各年龄的累计生育率( F( i) ) 进行逐一计算比值，然后计算各年

轻年龄组妇女的比值的平均数，最后以该平均数乘以时期生育率，得到调整的总和生育率。尽管只使

用年轻年龄组妇女的比值进行调整，但是计算各个年龄组妇女的比值，观察这些比值随年龄的变化趋

势，往往可以揭示数据中存在的问题或可以反映某种生育率变化趋势。例如，如果高年龄组的 P /F 比

值发生明显下降，则表明在高年龄组存在曾生子女数的漏报，这种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如果随着年龄

上升出现了 P /F 比值的一致性的下降趋势，则表明过去一二十年里，生育率在发生不断下降。
以 P( i) 代表妇女各年龄平均曾生子女数( i = 1，2，…，7，分别对应 15 ～ 19、20 ～ 24…、45 ～ 49 岁

年龄组) ，以 F( i) 代表与 P( i) 相匹配的妇女各年龄的累计生育率。我们通常由低年龄组向高年龄组

进行生育率累加得到的各年龄累计生育率，并不与 P( i) 相匹配。因为各年龄组的累计生育率是对应

于年龄组末尾的值，而各年龄组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并不对应于年龄组末尾。因此，需要把各年龄组累

计生育率进行调整，使之与 P( i) 相匹配。Brass 提出了如下的调整方法: 如果以 φ( i) 代表各年龄组

的累计生育率，那么由 φ( i) 调整为 F( i) 使用如下的公式，即 F( i) = φ( i － 1) + a( i) f( i) + b( i) f( i
+ 1) + c( i) φ( 7) ，其中 f( i) 为分年龄生育率，而 a、b、c 是调整系数，它们是根据 Coale-Trussell 生育

模型通过线性回归拟合的系数，用于相邻年龄组的生育率内插计算，从而将 φ( i) 调整为 F( i) 。表 1
展示了各年龄组的 a、b、c 系数值①。

表 1 由 φ( i) 调整为 F( i) 使用的系数

Table 1 Coefficients for Adjusting φ( i) into F( i)

i 年龄组 a b c

1 15 ～ 19 2． 147 － 0． 244 0． 0034

2 20 ～ 24 2． 838 － 0． 758 0． 0162

3 25 ～ 29 2． 760 － 0． 594 0． 0133

4 30 ～ 34 2． 949 － 0． 566 0． 0025

5 35 ～ 39 3． 029 － 0． 823 0． 0006

6 40 ～ 44 3． 419 － 2． 966 － 0． 0001

7 45 ～ 49 3． 535 － 0． 007 － 0． 0002

资料来源: United Nations，1983: 34

4 对 2010 年中国总和生育率的估计

中国 1982 年以来的历次人口普查和 1%人口抽样调查( 小普查) 都提供了妇女的曾生子女数和普

查前一年出生人数的数据，如表 2 展示的 2000 年以来的两次人口普查和一次小普查的这样的数据。
即使考察、对比这两类数据，也可以发现某些问题。例如，对于任何年龄组，都应该是曾生子女数大于

出生人数，因为出生人数只是普查前一年的出生人数，而曾生子女数确是普查前多年来的累积的出生

① 这套系数适用于普查中按照妇女生育孩子时的年龄划分的出生人数计算的分年龄生育率。六普数据汇编中提供

的分年龄生育率就是这种性质的数据。还有一套系数适用于按照妇女在普查前一年的期末年龄划分的出生人数

计算的分年龄生育率( United Nations，1983: 3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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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数。理论上有可能存在这两者相等的情况，但实际上应该是曾生子女数大于出生人数，而绝对不可

能出现曾生子女数小于出生人数的情况。但在 2000 年普查中，15 ～ 19 岁年龄组的曾生子女数就小于

出生人数; 而 2005 年小普查中，这两者几乎相等。前者显然存在错误，后者也不一定是合理的，说明

15 ～ 19 岁妇女曾生子女数数据存在问题。在 1982 年以来的历次普查和小普查中，除了 1982 和 2010
年普查，其他各次普查和小普查都存在这样的问题。但是其他年龄组的问题就很难判别了。一般可

以借助模型生育表进行模拟，检查实际的数据与模型模拟产生的数据有什么差别，再判别和分析有可

能存在什么问题。

表 2 2000 ～ 2010 年妇女各年龄的曾生子女数和出生人数
Table 2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and Births by Age，China，2000 ～ 2010

年龄组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曾生子女数 出生人数 曾生子女数 出生人数 曾生子女数 出生人数

15 ～ 19 24321 26626 4271 4209 54942 27474

20 ～ 24 1266045 481919 164787 61889 1514471 393426

25 ～ 29 5399789 468568 529128 53367 3938366 390225

30 ～ 34 8927373 165965 1007643 30521 5775399 207233

35 ～ 39 9475226 30407 1396376 9157 8358273 105550

40 ～ 44 7829280 5749 1415364 1447 9930802 43617

45 ～ 49 9675351 2720 1192174 451 9258278 22535

资料来源: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 200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2; 2005 年人

口普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 中国 200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07; 2010 年人口普查数据来自

国家统计局． 中国 2010 年人口普查资料． 中国统计出版社，2012。

横向对比妇女各年龄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如表 3 中所示，除了 15 ～ 19 岁在 3 个年份和 20 ～ 24 岁

在 2 个年份上呈现上升外，其他年龄组的平均曾生子女数都表现出下降趋势。纵向对比，即同队列比

较，除了 2005 年 40 ～ 44 岁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到 2010 年 45 ～ 49 岁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出现下降，或者

2000 年 35 ～ 39 岁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到 2010 年 45 ～ 49 岁的平均曾生子女数出现下降外，其他任何同

队列的平均曾生子女数随着年龄上升而出现上升，这在逻辑上是完全合理的、必然的，而出现下降的

情况则很可能是不合理的，甚至是错误的。基于上述所分析的在年龄组两端，即最低年龄组和最高年

龄组上存在的一些数据不合理或错误问题，在生育率的间接估计中，往往排除年龄组两端的数据，以

使估计结果更可能具有一致性和合理性。

表 3 2000 ～ 2010 年妇女各年龄的平均曾生子女数

Table 3 Mean Number of Children Ever Born by Age，China，2000 ～ 2010

年龄组 2000 年 2005 年 2010 年

15 ～ 19 0． 0054 0． 0062 0． 0125

20 ～ 24 0． 3061 0． 3070 0． 2596

25 ～ 29 1． 0246 0． 9266 0． 8440

30 ～ 34 1． 5245 1． 3712 1． 2928

35 ～ 39 1． 8493 1． 6656 1． 5235

40 ～ 44 2． 0470 1． 9052 1． 6871

45 ～ 49 2． 3563 2． 0852 1． 8366

资料来源: 同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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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表 2 和表 3 中的数据以及 Brass 的 P /F 比值估计方法，得到了如表 4 所示的结果。表 4 实际

上呈现了 P /F 比值的主要计算过程。P /F 比值在 15 ～ 19 岁年龄组出现了不可能的异常情况，而在最

高年龄组又出现明显上升。但是在其他年龄组则表现出比较稳定一致的结果。

表 4 P /F 比值的计算结果

Table 4 P /F Ｒatios，China，2010

i 年龄组 P( i) f( i) φ( i) F( i) P /F 比值

1 15 ～ 19 0． 0125 0． 0059 0． 0296 － 0． 0002

2 20 ～ 24 0． 2596 0． 0695 0． 3770 0． 1822 1． 4252

3 25 ～ 29 0． 8440 0． 0841 0． 7973 0． 5975 1． 4126

4 30 ～ 34 1． 2928 0． 0458 1． 0265 0． 9249 1． 3978

5 35 ～ 39 1． 5235 0． 0187 1． 1201 1． 0777 1． 4136

6 40 ～ 44 1． 6871 0． 0075 1． 1576 1． 1318 1． 4907

7 45 ～ 49 1． 8366 0． 0047 1． 1810 1． 1739 1． 5645

资料来源: 根据表 2 和表 3 的数据计算。

如上所述，从 P /F 比值的结果看，在 20 ～ 24 岁年龄组至 35 ～ 39 岁年龄组上非常一致，而最后两

个年龄组有明显上升。最后两个年龄组的上升反映了 1990 年代中国的生育率下降。如前所述，如果

随着年龄组由低到高出现 P /F 比值不断上升的趋势，那么说明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生育率经历了不

断下降过程，使得 P( i) 与 F( i) 比值趋势越来越不一致，而在这种情况下再用 P( i) 值所反映的生育

水平来调整时期生育率，就会有较大风险，甚至南辕北辙。但从表 4 中 20 ～ 24 岁年龄组至 35 ～ 39 岁

年龄组上 P /F 比值的一致性可以看出，在过去 15 年里，中国的生育水平没有出现太大变化，一直是比

较平稳的。这也是符合该方法使用的假设条件的。那么，对 2010 年时期生育率的调整系数就可以取

20 ～ 24 岁年龄组至 35 ～ 39 岁年龄组的 P /F 比值的平均数，即 1． 4123。这个数值表明，2010 年的时期

生育率的漏报率高达 40%以上，因此用该系数乘以 2010 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 1． 18) ，就得到调

整的 2010 年总和生育率便是 1． 66。巧合的是，这样一个估计值与作者在使用普查数据和公安数据对

2000 年以来的生育水平趋势的估计比较一致。作者在先前的研究中，在假设 2010 年普查数据漏报率

与 2000 年普查相同的情况下，利用普查数据和公安数据估计得到的 2005 ～ 2009 年总和生育率处于

1． 65 ～ 1． 68( 陈卫，2014) 。因为这两个研究在使用的数据和方法上是很不相同的，得到这么一致的结

果是否只是偶然的巧合，值得进一步思考和探讨。

5 结论

在利用各种不同的数据来源对中国的生育率进行估计存在很大争论的背景下，本文仅使用普查

中的生育数据，即曾生子女数和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状况数据，应用 Brass 提出的生育率间接估计 P /F
比值方法，提供了对中国 2010 年总和生育率的一种估计，其值为 1． 66。P /F 比值为 1． 4 表明，2010 年

普查的时期生育率( 1． 18) 隐含着 40%的漏报。同时，P /F 比值在 20 ～ 24 岁至 35 ～ 39 岁年龄组上保

持着平稳一致的值，也表明在过去的 15 年里，中国的生育水平一直变化平稳，没有出现进一步的下降

趋势。虽然 Brass 提出的这种 P /F 比值方法被应用于非洲国家及生育率较高的国家，但是中国生育率

在过去十多年里较为平稳，也满足该方法的适用条件。
对 P /F 比值方法对中国 2010 年生育率的估计，存在两种可能性会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一种

可能性是数据的质量。因为这种方法是通过曾生子女数和普查前一年的生育状况数据的匹配进行的

估计，那么曾生子女数和普查前一年生育状况数据的准确性就会直接影响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基于

与 1990 和 2000 年普查的对比，中国 2010 年普查中，曾生子女数的准确性要好于普查前一年生育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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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另一种可能性是 P /F 比值方法中使用的 a、b、c 调整系数的问题。因为它们是根据 Coale-
Trussell 生育模型拟合的系数，如果中国的生育模式很不同，那么，这些系数用于中国就不一定适合。

很多研究表明，中国的低生育率主要是由经济发展所决定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作用在不断消退，

甚至有的学者认为已经基本不起作用了①。根据世界各国生育率与经济发展的一般关系，在中国目前

的经济发展程度上，生育率在 1． 6 左右也是偏低的( 周长洪，2014) 。可以预计，在“单独二孩”政策及

未来走向“普遍二孩”政策的条件下，中国生育率的变化会经历一些波动，但是低生育率的总体趋势将

不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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